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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辽宁省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数据采集内容和要求、以及数

据库建设、数据库安全与运维的技术要求，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辽宁省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数据采集汇聚、数据库

建设、数据库安全运维管理。

1.0.3 辽宁省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数据采集建库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

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本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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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代号

2.1 术语

2.1.1 城市信息模型 city information model/modeling（CIM）

以建筑信息模型（BIM）、地理信息系统（GIS）、物联网（IoT）等技术为

基础，整合城市地上地下、室内室外、历史现状未来多维多尺度空间数据和物联

感知数据，构建起三维数字空间的城市信息有机综合体。

2.1.2 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

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生命周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定进行数字性表达，并

依次设计、施工、运营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

2.1.3 矢量数据 vector data

以坐标或有序坐标串表示的空间点、线、面等图形数据及与其联系的有关属

性数据的总称。

2.1.4 栅格数据 raster data

将地理空间划分成按行、列规则排列的单元，且各单元带有不同“值”的数据

集。

2.1.5 结构化数据 structured data

一种数据表示形式，按此种形式，由数据元素汇集而成的每个记录的结构都

是一致的并且可以使用关系模型予以有效描述。

2.1.6 非结构化数据 unstructured data

不具有预定义模型或未以预定义方式组织的数据。

2.1.7 三维模型 three dimension model

地理实体的三维表达，反映对象的空间位置、几何形态、纹理及属性等信息。

本规范中的三维模型主要指城市三维模型，包括地形模型、水利模型、建筑模型、

交通设施模型、管线模型、植被模型及其他模型等数据内容。

2.1.8 框架数据 framework data

表现建模对对象空间位置、几何形态和结构特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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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代号

2.2.1 本规范中数据体系采用约束条件代号及说明如下表：

表 2.2.1 约束条件代号

代号 约束条件 英语 说明

M 必选 mandatory 必须具备的内容。

C 条件具备时必选 conditional 实际情况具备时应具有的内容。

O 可选 optional 可自行判断是否需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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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空间参考系

应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基准应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

3.1.2 时间参考系

日期应采用公历纪元，时间应采用北京时间。

3.2 数据格式

3.2.1 二维数据格式宜符合以下规定：

a) 矢量数据宜支持 dwg、dxf、shp等数据格式；

b) 栅格数据宜支持 img、tiff等数据格式。

3.2.2 三维数据格式宜符合以下规定：

a) 三维模型宜支持 3ds、obj、max、dae、fbx、skp等数据格式。

b) BIM 模型宜支持 rvt、ifc等数据格式；

c) 倾斜摄影宜支持 osgb等数据格式。

3.2.3 非空间数据格式宜符合以下规定：

a) 结构化数据宜支持 XML、JSON等数据格式；

b) 非结构化数据宜支持 doc、docx、xls、xlsx、zip、rar、pdf、jpg、png等

数据格式。

3.3 数据构成

3.3.1 CIM平台数据来源宜包括二维数据、三维数据和关联数据，详见表 3.3.1。

3.3.2 二维数据宜包括行政区、国土调查、地质调查、耕地资源、水资源、房

屋普查、市政设施普查、开发评价、重要控制线、国土空间规划、兴趣点数据、

地名地址数据等。

3.3.3 三维数据宜包括倾斜摄影模型、数字高程模型、水利三维模型、建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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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模型、交通三维模型、管线管廊三维模型、植被三维模型、设计方案信息模型、

施工图信息模型、竣工验收信息模型等。

3.3.4 关联数据宜包括社会数据、法人数据、人口数据、宏观经济数据、建筑

监测数据、市政设施监测数据、气象监测数据、交通监测数据、生态环境监测数

据、城市安防数据等。

表 3.3.1 CIM平台数据构成

门类 大类 中类 类型 约束

二维数据

行政区

国家行政区 矢量 C

省级行政区 矢量 C

地级行政区 矢量 M

县级行政区 矢量 C

乡级行政区 矢量 C

其它行政区 矢量 C

测绘遥感数据 数字正射影像图 栅格 C

国土调查 土地要素 矢量 C

地质调查

基础地质 矢量 C

地质环境 矢量 C

地质灾害 矢量 C

工程地质 矢量 O

耕地资源
永久基本农田 矢量 C

耕地后备资源 矢量 C

水资源

水系水文 矢量 C

水利工程 矢量 C

防汛抗旱 矢量 C

水资源调查 矢量 C

房屋普查 房屋建筑 矢量 C

市政设施普查
道路设施 矢量 C

桥梁设施 矢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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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大类 中类 类型 约束

供水排水设施 矢量 C

开发评价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

开发适宜性评价
矢量 M

重要控制线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

镇开发边界
矢量 M

国土空间规划

总体规划 矢量 C

详细规划 矢量 C

专项规划 矢量 C

立项用地规划

许可数据

已选址协同计划项目 矢量 C

项目红线 矢量 M

兴趣点数据
引用现行国家标准《《地理信息

兴趣点分类与编码》GB/T 35648
矢量 O

地名地址数据
地名 矢量 C

地址 矢量 C

三维数据

测绘遥感数据 倾斜摄影模型 信息模型 C

三维模型

数字高程模型 栅格 M

水利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C

建筑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M

交通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C

管线管廊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C

植被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C

其它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O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数据
设计方案信息模型 信息模型 M

施工许可数据 施工图信息模型 信息模型 M

竣工验收数据 竣工验收信息模型 信息模型 M

关联数据 房屋普查 照片附件 电子文档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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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大类 中类 类型 约束

市政设施普查 照片附件 电子文档 C

立项用地规划

许可数据

未选址策划项目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立项用地规划信息 结构化数据 M

证照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批文、证照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数据

报建与审批信息 结构化数据 M

证照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批文、证照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施工许可数据

施工图审查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证照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批文、证照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竣工验收数据
竣工验收备案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验收资料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社会数据
就业和失业登记 结构化数据 C

人员和单位社保 结构化数据 C

法人数据

机关 结构化数据 C

事业单位 结构化数据 C

企业 结构化数据 C

社团 结构化数据 C

人口数据
人口基本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人口统计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宏观经济数据 / 结构化数据 C

建筑监测数据
设备运行监测

/

C

能耗监测 O

市政设施监测

数据

按城市道路、桥梁、城市轨道交

通、供水、排水、燃气、热力、

园林绿化、环境卫生、道路照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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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大类 中类 类型 约束

工业垃圾医疗垃圾、生活垃圾处

理设备等设施及附属设施分类

气象监测数据

雨量监测 O

气温监测 O

气压监测 O

相对湿度监测 O

其他 O

交通监测数据

交通技术监控信息 O

交通技术监控照片或视频 O

电子监控信息 O

生态环境监测

数据

河湖水质监测 O

土壤监测 O

大气监测 O

城市安防数据

治安监控视频 C

三防监测数据 C

其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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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采集规范

4.1 二维数据

4.1.1 二维数据采集数据类型应包括栅格数据和矢量数据。

4.1.2 栅格数据可通过地图扫描、遥感图像解译、规则点采样、不规则点采样

及内插等方式进行采集。

4.1.3 矢量数据可通过外业测量、栅格数据矢量化、纸质地图数字化、模型运

算等方式采集。

4.1.4 二维空间数据规范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二维空间数据几何精度宜符合《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本规定》CH/T

9005的规定；

b) 二维空间数据内容应符合《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基本规定》GB 21139

的规定；

c) 二维空间数据属性信息宜符合《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GB/T

21740的规定；

d) 二维空间数据元数据宜符合《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元数据》GB/T 39608

的规定。

4.2 三维数据

4.2.1 三维模型采集数据类型应包括框架数据、纹理数据和属性数据。

4.2.2 框架数据的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选用的已有测绘资料应满足建模现势性和精度要求，不能满足要求时应

进行更新测量；

b) 平面位置和高程数据应采用测量方式采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

测量规范》CJJ/T 8的相关规定；

c) 应以能够准确表达对象几何形态特征为原则，必要时可通过图像或视频

等方式辅助描述几何形态的细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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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纹理数据的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选择光线较为柔和均匀的天气，按正视角度进行拍摄，应表面逆光拍

摄；

b) 应拍摄地物所有部位的表面影像。有重复单元的表面，宜拍摄局部；无

重复单元的表面，应拍摄完整表面；对结构复杂或无法正视拍摄的表面，应进行

多角度拍摄，并利用图像处理软件进行纠正和拼接处理；

c) 应根据不同细节层次的模型确定拍照需要表现的细节；

d) 应拍摄有代表性的表面影像制作可重复利用的纹理。

4.2.4 属性数据的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每个建模地物均应具有相应的属性；

b) 属性数据采集宜与框架数据、纹理数据的采集同步进行；

c) 实地调查采集数据应进行校核检查，保证建模地物的属性信息正确完整。

4.2.5 三维模型数据规范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三维模型数据几何精度宜符合《辽宁省城市信息模型（CIM）数据标准》

DB21/T 3407的规定；

b) 三维模型数据属性结构宜符合《辽宁省城市信息模型（CIM）数据标准》

DB21/T 3407的规定。

4.2.6 BIM 数据规范应符合以下要求：

a) BIM数据几何表达应满足《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制图标准》JGJ/T 448

的要求；

b) BIM数据几何表达精度应遵循《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

分为G1、G2、G3、G4四个等级，符合表4.2.6-1的规定；

表 4.2.6-1模型单元几何表达精度等级划分

等级 代号 几何表达精度要求 示例

1 级几何

表达精度
G1

满足二维化或者符号化识别

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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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级几何

表达精度
G2

满足空间占位、主要颜色等粗略

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3 级几何

表达精度
G3

满足建造安装流程、采购等精细

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4 级几何

表达精度
G4

满足高精度渲染展示、产品管理、

制造加工准备等高精度识别需求

的几何表达精度

c) BIM属性数据应遵循GB/T 51301《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分为N1、

N2、N3、N4四个等级，应符合表4.2.6-2的规定。

表 4.2.6-2模型单元属性深度等级划分

等级 代号 属性深度表达要求

1 级属性深度 N1 宜包含模型单元的身份描述、项目信息、组织角色等信息

2 级属性深度 N2
宜包含和补充 N1 等级信息，增加实体系统关系、组成及材

质性能或属性等信息

3 级属性深度 N3 宜包含和补充 N2 等级信息，增加生产信息、安装信息

4 级属性深度 N4 宜包含和补充 N3 等级信息，增加资产信息和维护信息

4.3 关联数据

4.3.1 结构化库表数据采集可通过数据集成或数据迁移工具实现。

4.3.2 对原始数据中 Json、xml等接口文件形式存储的数据，可通过程序解析

的方式实现入库采集。

4.3.3 实时数据的采集可通过三种采集方式实现：

a) 支持以消息队列作为实时数据源进行实时数据采集；

b) 支持接口文件WebAPI作为外部数据源进行实时数据采集；

c) 支持脚本开发与外部数据源进行适配采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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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流式数据的采集宜支持流处理大数据系统，宜兼容物联网流数据。

4.3.5 宜支持从互联网上采集数据，包括网媒、报刊（电子版）、新闻客户端

（APP）、微博、微信公众号、论坛、博客等互联网端的数据采集。

4.3.6 结构化数据规范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结构化数据宜包括用于数据描述的元数据、社会经济和物联感知等过程

中的数据以及数据字典；

b) 结构化数据元数据内容宜符合《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元数据》CH/T

1007的规定；

c) 数据字典是对顺序级和分类级数据项的详细描述，应包括数据项（key）、

数据值（keyValue）、数据值描述等。

4.3.7 非结构化数据规范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非结构化数据宜包括图像、视频、音频、文本等数据；

b) 非结构化数据表示宜符合《非结构化数据表示规范》GB/T 3290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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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建库

5.1 建库流程

5.1.1 应通过数据库管理系统对每类数据进行物理空间的分配和相关参数的设

置，创建数据表、建立数据表关联等，物理空间分配时应考虑数据库的扩充性。

5.1.2 辽宁省 CIM平台数据库建设应根据有关法规与标准进行安全与保密设

计，建立严格的安全运行与保密制度，保证其环境和系统的安全以及数据的安全

与保密。

5.1.3 应进行数据库的总体设计和详细设计，包括概念设计、逻辑设计、物理

设计和安全设计等。

5.1.4 应根据设计要求建立集成化软硬件环境，创建库体结构，开发功能模块

并进行数据整合和功能集成。

5.1.5 各种数据应经过入库检查和数据治理后加载到数据库中，经系统测试、

数据库验收后，开始数据库的运行、服务和维护。

5.1.6 CIM平台数据建库流程应包括数据检查处理、数据入库、数据更新与维

护。

5.2 数据检查处理

5.2.1 数据预处理应按数据库存储的要求，收集并整理相应成果数据与元数据

等，并对入库前的成果数据进行坐标转换、数据格式转换或属性项对接转换等预

处理工作。

5.2.2 宜对存在问题的数据进行数据清洗，数据清洗宜符合以下规定：

a) 不宜因数据清洗而改变数据原有的含义；

b) 数据清洗规则的设计成果宜与用户进行确认；

c) 宜根据数据问题的严重程度、数据字段的重要性，综合考虑数据清洗规

则的实施优先级。

5.2.3 数据清洗宜包括残缺数据处理、错误数据处理、重复数据处理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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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残缺数据处理宜包括删除不需要的字段、填充缺失内容等步骤。

5.2.5 错误数据处理宜包括格式内容问题处理、逻辑问题处理、不合规问题处

理等步骤。

5.2.6 重复数据处理步骤宜符合以下规定：

a) 通过元数据血缘关系查询到重复数据的各个来源；

b) 通过数据主键或寻找相关信息识别重复数据的含义，不是相同含义的数

据不能界定为重复数据；

c) 进行去重处理，应分别保留；

d) 查询到确定的重复数据，根据权威性和应用场合，选择最恰当渠道来源

的数据或在不影响数据保真度和完整性的情况下进行合并处理。

5.2.7 数据检查应包括完整性、规范性和一致性检查，检查内容应符合以下规

定：

a) 二维要素应检查几何精度、坐标系和拓扑关系，应检查其属性数据和几

何图形一致性、完整性等内容；

b) 三维模型应检查包括数据目录、贴图、坐标系、偏移值等完整性和模型

对象划分、名称设置、贴图大小和格式等规范性；

c) BIM 数据应检查模型精确度、准确性、完整性和图模一致性，规范模型

命名、拆分、计量单位、坐标系及构件的命名、颜色、材质表达。

5.3 数据入库

5.3.1 各类 CIM数据可采用人工输入、批量或自动入库等方式入库，入库后应

记录数据入库日志。

5.3.2 矢量和栅格数据宜采用分区、分层或分幅的方式入库，三维模型宜采用

分区或分块的方式入库。

5.3.3 建筑信息模型宜采用分专业或分块的方式入库，其他相关数据宜采用分

幅或分要素的方式入库。

5.3.4 结构化数据入库之前宜对其文件命名规则、数据表结构及相互关系、语

义表达等内容进行检查并作出相应修改，宜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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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于格式不一致的数据，进行统一格式转换；

b) 对于命名规则不统一的相同类型数据，进行统一命名；

c) 对于结构不统一的相同类型数据，修改数据结构，使其保持一致；

d) 对数据的各字段填写进行约束，依据现行标准，规范必填字段；

e) 对属性数据进行统一，对语义相同的属性项名称和属性代码、属性值表

达设定统一的规则和格式，对语义不相同的属性项名称、属性代码、属

性值表达按照各自的数据标准要求进行表达，对不符合要求的数据，采

用手工修改或自动转换的方式进行修改。

5.3.5 非结构化数据宜对文稿、图像以及音视频等资料进行科学组织管理、统

一数据的格式、对命名规则不统一的相同类型数据按照统一标准修改文件名称使

其保持一致，并修改相应的元数据。

5.3.6 数据入库后应根据数据库设计的要求进行入库后处理，内容可包括逻辑

接边、物理接边、拓扑检查与处理、唯一码赋值、数据索引创建等，宜满足以下

要求：

a) 矢量数据的接边应包括相邻图幅要素属性及几何图形直接的物理接边或

逻辑接边；

b) 应根据相应的拓扑规则对点、线、面数据进行检查；

c) 应对入库后的数据赋予唯一识别码，为后续的检索创建、调用、管理等

功能提供便利；

d) 应对入库后的数据创建索引，确保索引数据的唯一性、加快数据的检索

速度。

5.4 数据更新与维护

5.4.1 数据的更新应遵循下列原则：

a) 及时性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发展需要及时更新数据及数据库，保证数

据的现势性；

b) 一致性原则：更新数据应保证与数据库数据在空间关系、属性结构、分

类代码等方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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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辽宁省 CIM平台数据库更新可采用要素更新、专题更新、局部更新和整

体更新等方式。

5.4.3 几何数据和属性数据应同步更新，并应保持相互之间的关联。数据更新

后应及时更新数据库索引及元数据。

5.4.4 数据更新时，数据组织应符合原有数据分类编码和数据结构要求，应保

证新旧数据之间的正确接边和要素之间的拓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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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库安全与运维

6.1 一般要求

6.1.1 数据库安全保障应基于数据库安全设计及其系统集成的实现，建立必要

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保密责任，采取安全措施，确保数据库涉密数据和运

行环境的安全。

6.1.2 数据库维护的内容应包括数据维护、软件和硬件维护。

6.2 数据库安全管理

6.2.1 数据库建设的同时，应建立完整的数据库管理制度并逐步完善，宜满足

以下要求：

a) 数据库安全保密管理宜包括安全目标和安全策略的制定、用户权限的划

分和审批、密码的保管与时效、联网计算机的范围、环境和介质的管理

等；

b) 数据库运行管理宜包括数据库访问、数据导出、数据更新、数据备份等

各工作流程，软硬件设备管理，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职责，数据库数

据的应用范围，以及日志管理等；

c) 宜制定数据库存储环境（包括计算机房和归档数据存放环境）的卫生、

温度、湿度，以及防雷、防窃、防火等方面的保障措施。

6.3 软硬件维护和升级

6.3.1 数据库建设完成后，应根据运维过程适时合理调整相应参数和配置，以

保证数据库的高效运行。

6.3.2 数据库系统软硬件维护和升级应包括日常安全管理维护以及数据库系统

更新。

6.3.3 应根据数据库的管理规定对数据库系统的软硬件环境进行日常性的检查

和调整，保证系统的功能全面发挥和性能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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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软硬件升级在考虑到数据库安全性的前提下，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兼容性原则：软件、硬件升级或软硬件同时升级时，应保证软件与硬件

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同时应能与已开发的数据库应用系统兼容；

b) 可靠性原则：软硬件升级应选择成熟度高的软件或版本，以保证升级后

数据库系统的稳定运行；

c) 可扩展性原则：软硬件升级应保证数据库内容进一步扩容或扩展升级时，

最大程度地保护现有投资。

6.3.5 数据库运行的软硬件平台需要更新时，应设计相应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

并进行论证，更新前应将数据和系统环境进行全面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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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或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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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基本规定》GB 21139

2 《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GB/T 21740

3 《非结构化数据表示规范》GB/T 32909

4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元数据》GB/T 39608

5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

6 《城市测量规范》CJJ/T 8

7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元数据》CH/T 1007

8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本规定》CH/T 9005

9 《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制图标准》JGJ/T 448

10 《城市信息模型数据加工技术标准》

11 《辽宁省城市信息模型（CIM）数据标准》DB21/T 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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